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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公告

申 请 人 谢 招 娣（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102195003060066）依据被继承人金爱贞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30102192011191521, 于
2013年2月23日死亡）生前所立的公证遗嘱
向本处申请办理坐落于杭州市叶家弄15幢
6单元401室房产的遗嘱继承公证。

因谢招娣称无法联系到金爱贞的儿子
谢传龙，为核查需要并维护相关人员的权
益，现本处通过公告特此告知上述事项，相
关利害关系人可以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两

个月内联系本处。如到期未联系本处或无
书面异议提交的，或虽有异议但未能提供相
关证据的，我处将按期根据遗嘱公证书出具
遗嘱继承公证书。

本处地址：杭州市上城区清泰街348号
雪峰大厦

联 系 电 话 ： 0571-86998784/
0571-87825589

浙江省杭州市杭州互联网公证处
2019年7月23日

公 告

法院公告
2019年7月23日

“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2019）浙0106民初2502、2506号
蒋行华：本院受理原告周国朋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两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9）浙0106民
初2502号和（2019）浙0106民初2506民事判决书。蒋
行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周国朋借款本金
147000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10916号

杭州益本金融服务外包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叶
战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
（2019）浙0106民初1091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11063号

杭州凯胜家居用品有限公司、蒋瑾：本院受理原告
杭州市余杭区宝鼎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张晶
俊、张加奎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
你送达，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民事裁定
书、民事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应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2019年10月15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
塘栖人民法庭第三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21458号
杭州随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盛航

房产代理有限公司诉被告时尚云村投资管理（杭州）有限
公司，第三人杭州随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杭州司寓公寓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居间合同纠纷一案，因采用其他方式无
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证据副本及开庭传票等应诉材
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19年9月27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一法庭进行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22500号

胡志辉：本院受理原告罗琪诉被告胡志辉、浙江绿链
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0110民初22500号民事裁定
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裁定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34号

阮浩锋：本院受理原告杭州玉力拉链有限公司诉被
告阮浩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9）浙0110民初3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5994号

徐向阳：本院受理原告姚建诉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0110

民初5994号民事判决书、诉讼费用负担通知书。限你们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诉
讼费用负担通知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5412号

郑士朽：本院受理原告宗蔚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9）浙0110民初541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
本案按撤诉处理。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12民初5030号

艾早旺、冯美琴：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明适得汽车服
务有限公司与被告艾早旺、冯美琴追偿权纠纷一案，因
你们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
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来我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提出上诉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12民初4396号

周建平：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鄞州支行与被告周建平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
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来我院领取民事判决书，提出上诉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13民初424号之二、之三

洪明：本院受理的原告沈明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0213民
初424号之二民事裁定书及（2019）浙0213民初424号之
三民事裁定书。（2019）浙0213民初424号之二民事裁定
书裁定要点：准许原告沈明辉撤回对被告洪明的起诉。
（2019）浙0213民初424号之三民事裁定书裁定要点：解
除对登记在被申请人洪明名下的位于宁波市鄞州区钟公
庙街道澜悦花苑10幢21号601室的房屋的查封。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2019）浙0213民初424号之三民事裁定书，可以自收到
裁定书之日起五日内向本院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
停止裁定的执行。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81民初2945号

朱秀芽、郑伟：本院受理韩燕瑶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浙0281民初
294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9）浙0604民催9号

申请人绍兴航新建设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本票一份
〔号码为21834026、出票金额3100元、付款行为浙江上虞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百官支行、出票人为绍兴航
新建设有限公司、收款人为绍兴市柯桥区财政局非税收
入待清算专户、出票日期为2019年6月10日、申请人为
该票据的最后持有人〕，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
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八
条的规定，现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
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
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
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9）浙0604民催5号

申请人绍兴航新建设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本票一份
〔号码为21834027、出票金额7400元、付款行为浙江上虞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百官支行、出票人为绍兴航
新建设有限公司、收款人为绍兴市柯桥区财政局非税收
入待清算专户、出票日期为2019年6月10日、申请人为
该票据的最后持有人〕，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
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八
条的规定，现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
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
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
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9）浙0604民催10号

申请人绍兴珉珠装饰有限公司因遗失华东三省一市
银行汇票一份〔汇票号码为0010004121424050、出票金
额70000元、付款行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
虞中支行、出票人为绍兴珉珠装饰有限公司、收款人为绍
兴市上虞杭州湾滨海新城投资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出票
日期为2019年7月10日、申请人为该票据的最后持有
人〕，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八条的规定，现予以公
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
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
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
为无效。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富阳鸿跃有色金属有限】公司等【1】户企业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农业】银行收购的【富阳鸿跃有色金属有限】公司等【1】户企业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拟以公开竞价，现予以公告。
1、债权情况： 单位：万元

（以上债权本息均暂计算至【2017】年【3】月【21】日止）
2、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

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
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
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
变相购买该债权。

3、处置方式：【单户债权转让/法律法规允许的其它处置方式，】。
4、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
5、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2019】年【7】月【23】日，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有效。
如需了解资产包内每户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外网站查询【网址www.zsamc.com】，

微信公众号【浙商资产-资产招商】查询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

6、特别提示及声明：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
律责任，我公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资产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式、处置方案进行调整。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7、受理公示事项：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

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宋波】 联系电话：【0571-89773897】
联系人：廖承芳、邵欢 联系电话：0571-89773916，0571-89773965，13588441135，13957951579
通讯地址：杭州市西湖大道193号 邮政编码：311200
举报电话:0571-89773995（公司纪检监察室） 联系人：汤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7】月【23】日

序号

1

债务企业名称

富阳鸿跃有色金属有限

所在地

富阳

债权本金

1000

利息

193.5

担保情况

1、杭州天地钢结构有限公司，最高额担保1000万元2、金明中及骆野菲提供一般连带保证

资产状况

无抵押

备注

该贷款已涉及刑事案件，请去富阳区人民法院自行了解风险。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吕康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 据 相 关 法 律 规 定 ，以 及 吕 康 与 浙 江 省 浙 商 资 产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签 署 的《债 权 转 让 协 议》（协 议 编 号 ：

JX2-BC2J741-ZZ1905 ，日期：2019年 7 月 5 日），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债务人东阳市郎士服饰有限公
司本金共计5528370.80元及孳息200670.97元的债权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依
法转让给吕康。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吕康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吕康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东阳市郎
士服饰有限公司履行抵押权项下的债权本金及利息。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579-89172827
吕康联系电话：13758934456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吕康

2019年7月23日
金额：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书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书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止2019年6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暂算至2019年6月20日。具体本息合计以法院判决书载明的本息计算方式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东阳市郎士服饰有限公司

合计

担保人

吕军法、陈仙玲、吕明、范晓霞、金伟锋、金晓龙、东阳市金氏兄弟进出口有限公司

抵押物或质押物

无抵质押物

债务情况

合同编号

2017年东阳字第00325号

2017年(东阳)字00756号

本金（人民币元）

528,370.80

5,000,000.00

5,528,370.80

以上债权的本息暂算至2019年6月
20日。具体本息合计以法院判决书
载明的本息计算方式为准。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德清彦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债权转让通知暨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德清彦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省浙商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德清彦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向德清彦彰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
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但不限于保证人、抵押人、出质
人。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特此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8868617823
德清彦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联系电话：18658128330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德清彦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19年7月23日

序号

1

2

3

4

合计

借款人名称

舟山豪舟物资仓储有限公司

舟山市豪舟建材有限公司

舟山豪舟混凝土预拌有限公司

舟山骅首物流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万元（截至2019年7月1日）

4345.00

2542.00

1900.00

1100.00

9887.00

利息金额：万元（含罚息、复息）

1,477.30

864.28

646.00

374.00

3361.58

本息合计：万元

5,822.30

3,406.28

2,546.00

1,474.00

13248.58

担保人名称

舟山豪舟物资仓储有限公司、舟山亘鑫水泥构件有限公司、朱方波、张海芬

舟山亘鑫水泥构件有限公司、舟山豪舟物资仓储有限公司、朱苗龙、朱方波、张海芬、张信达

舟山豪舟物资仓储有限公司、舟山亘鑫水泥构件有限公司、朱方波、张海芬

舟山豪舟物资仓储有限公司、舟山骅首物流有限公司、舟山豪舟混凝土预拌有限公司、舟山亘鑫水泥构件有限公司、朱方波、张海芬

原贷款行

建设银行舟山分行

建设银行舟山分行

建设银行舟山分行

建设银行舟山分行

永康市芝英甬舜不锈钢经营部（业主陈忠创、已注销）、陈忠创、张巧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以及我公司与余姚市

罗江塑料制品有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现将我公司对永康市芝英甬舜
不锈钢经营部（业主陈忠创、已注销）、陈忠创、张巧艳未付我公司货款人民币
3081453.87元的债权，依法转让给余姚市罗江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与此转让债
权相关的其他权利也一并转让。请贵公司自接到该债权转让通知后向余姚市
罗江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履行全部义务。本债权转让通知未经债权受让人书面
同意不得撤销。

专此通知！ 余姚市煜基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2019年7月23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宁波市江北宝通不锈钢有限公司、周惟红、李江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以及我公司与余姚市

罗江塑料制品有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现将我公司对宁波市江北宝通
不锈钢有限公司、周惟红、李江萍未付我公司货款人民币656757.68元的债权，
依法转让给余姚市罗江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与此转让债权相关的其他权利也
一并转让。请贵公司自接到该债权转让通知后向余姚市罗江塑料制品有限公
司履行全部义务。本债权转让通知未经债权受让人书面同意不得撤销。

专此通知！
余姚市煜基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2019年7月23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欧金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我会受理的申
请人浙江省烟草公司舟山市公司诉被申请人欧金
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仲裁案，
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舟山
仲裁委员会裁决书[舟仲裁字（2019）第4号]，裁决
内容如下：

一、被申请人欧金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支付申请人浙江省烟草公司舟山市公司水电费
5456元，并一次性支付申请人浙江省烟草公司舟
山市公司违约金1637元；

二、本案仲裁费1965元、公告费1000元，由被
申请人欧金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承担。因申
请人已全额预交本案仲裁费，被申请人承担部分
径行支付给申请人。

上述裁决应由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的款

项，限被申请人在收到本裁决书起7日内支付。
上述裁决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为

送达。 舟山仲裁委员会

嘉兴市华浩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本委受
理的舒琴诉你单位劳动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仲裁裁决书，现向
你单位公告送达浙嘉南湖劳人仲案[2019]第39号
仲裁裁决书。裁决内容如下：支付申请人2018年1
月至11月工资共计36646.87元。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如不服本裁决
的，可于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
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本裁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嘉兴市南湖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9年7月23日

仲裁公告


